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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根法案

美国没有户籍登记制度。对于广大老百姓来说，

如果想搬家到什么地方，搬过去住就是了，不用向政

府登记。但是，有一种人除外。他们无论搬到什么地

方，都要先到警察局登记报到。这些人就是刑满释放

的性侵犯者。

强制性侵犯者登记的法律，被称为“梅根法

案”。“梅根”这个名字永远与一段令人心碎的往事连

在一起。

新泽西州的汉密尔顿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小镇。

1994年7月29日，7岁的梅根在家门口玩耍时，邻居杰

西过来说家里有一只小狗，要给她看。杰西刚刚搬到

此地，周围的人对他知之甚少。好奇的梅根跟着杰西

去了他家里。谁知这一去便不复返。原来杰西是个

性惯犯，曾两度因猥亵儿童罪被判刑。在搬到汉密尔

顿镇前，杰西刚刑满释放，但当地执法机关对此完全

不知。杰西将梅根诱拐到家中后，残忍地奸杀了她。

小梅根事件震惊了整个新泽西州，人们为现有法

律的漏洞抱恨不已。尤其是梅根的父母。他们忍住

失去爱女的巨大悲痛，发起了一场修改现有法律的运

动，要求政府制定法律，强制性侵犯者在出狱后向居

住地执法部门登记，并将记录公诸于众。

1996 年 5 月 17 日，克林顿总统签署了《梅根法

案》，要求刑满释放的性侵犯者向所住各州执法机关

登记，并将其资料公诸于众。

事隔近10年，《梅根法案》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各州可以在网上张贴性侵犯者的照片和其他个人信

息，以便保护住在其周围的邻居免受他们的侵犯。

阿拉斯加州不仅把性侵犯者的照片和个人信息公布

在网页上，还公布他们的住址、工作单位及他们开什

么车。重复犯罪者必须每 90 天去警察局报到 1 次，

如果他们留了胡须或外貌上有任何改变一定要通知

警察局。

上海探索
对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
进行从业禁止

新华社 黄安琪 仇逸

日前，上海市综治办对上海市人大代表的提案作

出答复，上海市正在探索建立上海市性侵害未成年人

违法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和信息查询制度。

2018年上海市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姚海嵩

联合11名人大代表提交了《在我市建立涉性侵害违法

犯罪人员黑名单信息库与限制从业机制，完善未成年

人权益保护体系的建议》。

上海市综治办表示，建立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

黑名单信息库与限制从业机制不仅关系未成年人的

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也关乎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未

来。目前，限制从业机制所配套的黑名单数据库，仅

包括闵行区域的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在当前人

口流动性大、跨区域就业常态化的形势下，单纯的区

域数据无法为未成年人提供全面有效的保护，全市范

围性侵害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和信息查

询制度亟待建立。

目前，上海市检察院、上海市综治办计划在闵行

区《关于限制涉性侵害违法犯罪人员从业办法（试

行）》的基础上，联合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公安局、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教育委员会、市民政局、市文

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市体育局等部门，共同协商推动

市级层面资源整合与制度出台，形成上海市性侵害未

成年人违法犯罪人员从业禁止和信息查询制度，并结

合智慧公安建设，借助信息化手段实现从业禁止信息

的归口管理，统一查询。

黑名单比对成为入职审核的

内容，这也就意味着通常的入职

程序里又加了一道“门槛”，那么，

这道门槛的设置是否有违就业权

的保护，是否会在用人单位的招

录中形成“就业歧视”？

毛丽英认为，这种特殊的“入

职审核”符合我国有关法律的规

定，比方说，公务员法第二十四条

规定，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不得录用为公务员；教师法第十

四条规定，受到剥夺政治权利或

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

刑事处罚的，不能取得教师资

格，已经取得教师资格的丧失教

师资格；律师法也有类似的禁止

性规定。

目前，涉性侵黑名单作为入

职审核才刚刚起步，来比对黑名

单的也局限在当地少数机关事业

单位。黑名单要在入职审核中发

挥更大的“防火墙”作用，需要有

更多企业公司在入职审核中也设

立这道门槛，把这个黑名单用起

来。那么，扩大黑名单比对使用

范围的过程中，是否会带来就业

歧视？赵辉坦承，这也是目前他

们在探索推进过程中正在考虑

如何解决的问题。不可否认，

在实际操作层面可能会存在这

样的现象：比如某个单位在招

录的人员中比对上了黑名单库

的相关信息，那么这个人可能

会被用人单位“一票否决”，即便

录用的岗位并不会接触到未成年

人或女性。

“这就需要用工单位对黑名

单和就业权有个正确的认识，要

正确区分就业权与具体工作岗位

的关系。”毛丽英说，“从业禁止并

非禁止从事一切岗位，而是禁止

其从事频繁接触未成年人或女性

的工作，其从事与未成年人、女性

无关的其他工作岗位的权利仍然

要受到保护。由此，在就业权与

未成年人以及女性的合法权益之

间实现平等保护。”

与此同时，毛丽英认为，如

果确实有人因此遭遇就业歧视

和不公平不公正的待遇，同样可

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

宁海法院建立涉性侵黑名单
168人“榜上有名”，教育部门可随时查询
这其中的隐私权、就业权问题，全都有法可依

相关新闻链接：（上接1版）

早在宁海法院建立黑名单

之前，慈溪市检察院、法院等部

门曾制定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

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那是我

国首次关于公开性侵儿童犯罪

人员身份信息的地方性探索，引

起广泛关注。

宁海法院的这份黑名单目

前含有168人的信息，主要包括

这些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户籍

地址、案号、罪名以及判决内

容。这些信息的集中收集和比

对使用，是否涉及隐私权的保护

问题？

宁海法院刑庭庭长赵辉介

绍，黑名单中的信息主要是性侵

违法犯罪人员的相关信息，不涉

及相关被害人的信息，不会泄露

被害人的隐私。并且，法院对黑

名单实行专人管理，包括信息库

信息的录入、更新、查询和比

对。如果有单位发起了查询需

求，法院会对查询用途进行严格

的审核，之后在反馈查询比对结

果时，也会严格按照程序进行。

如果在核查比对时比对上了相

关信息，法院会书面告知查询单

位，但只提供被告人的身份信息

及裁判文书案号，绝不会泄露被

害人的信息。

对此，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毛丽英认为，这需要厘清隐

私权保护和犯罪信息公开这两

个概念。

目前，我国民法尚没有将隐

私权确立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只是通过名誉权保护的方式或者

以维护公序良俗原则含括隐私权

保护，是对隐私权的间接保护。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

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

律保护等。民法规定，公民的人

格尊严受法律保护；刑法规定，出

售或者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

情节严重的，要判处刑罚。“两高”

去年还发布了办理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刑事案件的解释，对依法惩

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

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和合法权

益，提供了法律适用的依据。其

中规定“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

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

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

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

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

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

住址、账号密码、财产情况、行踪

轨迹等。

“再来看涉性侵黑名单，它

实质上是一类特殊的犯罪信息，

包括性侵犯罪人员的姓名、身份

证号、户籍、案号、罪名及判决信

息。”毛丽英说，“我国对犯罪信

息采取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

例外，由此可知，隐私权的保护

范围并不包含犯罪信息。”性侵

黑名单信息都来源于裁判文书，

近年来，我国的裁判文书公开力

度越来越大，而浙江更是一直走

在前列。况且宁海这个黑名单

公开程度目前也是极为有限的，

仅仅是作为入职审核的比对使

用，因此不会对相关人的隐私保

护造成影响。

黑名单会不会造成就业歧视黑名单会不会造成就业歧视？？

黑名单关涉隐私权保护吗黑名单关涉隐私权保护吗？？


